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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
20
年
度
部
门
整
体
支
出
绩
效
自
评
表

部
门
单
位
名

深
圳
市
盐
田
区
教
育
服
务
中
心

称
全
年
预
算
数
(元
)

全
年
执
行
数
(元
)

执
行
率

财
政
拨
款

3, 9
02
,3
13
.2
6

3,
93
0,
2 6
4 . 0
1

9 9
. 2
9 %

整
体
支
出
规
模

基
木
支
出

3,
2 7
7,
91
5 .9
4

99
. 3
2 %

3 ,
30
0 ,
2 6
4 .0
1

资
金
结
构
：

项
日
支
出

99
. 1
1 %

6 3
0,
00
0.
00

62
4,
39
7 . 3
2

分
解
日
标
白
评

三
级
指
标

-级
指
标
二
级
指
标

参
考
评
分
标
准

白
评
得
分

1.
部
门
预
算
编
制
、
分
配
符
合
本
部
门
职
责
、
符
合
区
委
区
政
府
方
针
政
策
和
工
作
要
求
(1
分
)
;

2.
部
门
预
算
资
金
能
根
据
年
度
工
作
重
点
，
在
不
同
项
日
、
不
同
用
途
之
间
合
理
分
配
(1
分
)
;

3.
专
项
资
金
编
制
细
化
程
度
合
理
，
未
出
现
因
年
中
调
剂
导
致
部
门
预
决
算
差
异
过
大
问
题
(1
分
)
;

5 .0
0

预
算
编
制
合
理
性
(5
分
)
4.
功
能
分
类
和
经
济
分
类
编
制
准
确
，
年
度
中
间
无
大
量
调
剂
，
未
发
生
项
日
之
间
频
繁
调
剂
(1
分
)
;

预
算
编
制

5.
部
门
预
算
分
配
不
固
化
，
能
根
据
实
际
情
况
合
理
调
整
，
不
存
在
项
日
支
出
进
度
慢
、
完
成
率
低
、
绩
效
较
差
，
但
连
年
持
续
安
排
预
算
等
不
合
理
的
情
况
(1
分
)
。

(1
0
分
)

1.
部
门
(单
位
)
预
算
编
制
符
合
财
政
部
门
当
年
度
关
于
预
算
编
制
的
各
项
原
则
和
要
求
，
符
合
专
项
资
金
预
算
编
制
、
项
目
库
管
理
、
新
增
项
日
事
前
绩
效
评
估
等
要
求

( 5
分
)
;

5.
0 0

预
算
编
制
规
范
性
(5
分
)
2.
发
现
一
项
不
符
合
的
扣
1分
，扣
完
为
止
。

本
指
标
需
对
照
相
应
年
度
由
财
政
部
门
印
发
的
部
门
预
算
编
制
工
作
方
案
、
通
知
和
有
关
制
度
文
件
，
根
据
实
际
情
况
评
分
。

1
.部
门
(单
位
)
按
要
求
编
报
部
门
整
体
绩
效
日
标
(1
分
)
;

部
门
决
策

( 2
5分
)

2.
部
门
(单
位
)
按
要
求
编
制
项
目
绩
效
日
标
(1
分
)
;

绩
效
日
标
完
整
性
(5
分
)

5.
00

3.
绩
效
目
标
申
报
内
容
完
整
，缺
尖
一
项
扣
1分
，
扣
完
为
止
(3
分
)
。

1.
部
门
(单
位
)
按
要
求
编
报
部
门
整
体
绩
效
目
标
(1
分
)
;

2.
部
门
(单
位
)
按
要
求
编
制
项
目
绩
效
日
标
(1
分
)
;

绩
效
日
标
完
整
性
(6
分
)

5.
0 0

日
标
设
置

3.
绩
效
日
标
申
报
内
容
完
整
，缺
尖
一
项
扣
1分
，扣
完
为
止
(4
分
)
。

(1
5分
)

1.
绩
效
指
标
将
部
门
整
体
绩
效
日
标
细
化
分
解
为
具
体
工
作
任
务
， 与
部
门
年
度
任
务
数
或
计
划
数
相
对
应
(2
分
)
;

2.
绩
效
指
标
中
包
含
能
够
明
确
体
现
部
门
(单
位
)
履
职
效
果
的
社
会
、
经
济
、
生
态
效
益
指
标
(2
分
)
;

绩
效
指
标
明
确
性
(5
分
)

5 .0
0

3.
绩
效
指
标
具
有
清
晰
、
可
衡
量
的
指
标
值
(1
分
)
;

4.
绩
效
指
标
包
含
可
量
化
的
指
标
(1
分
)
;

5.
绩
效
指
标
目
标
值
测
算
依
据
充
分
、
符
合
客
观
事
实
(1
分
)
。

1.
政
府
采
购
执
行
率
得
分
=政
府
采
购
执
行
率
X1
分

政
府
采
购
执
行
率
=
(实
际
采
购
金
额
合
计
数
/采
购
计
划
金
额
合
计
数
)
X1
00
%

政
府
采
购
执
行
情
况
(2
如
实
际
采
购
金
额
大
于
采
购
计
划
金
额
，
木
项
得
0
分
。

2
分
)

政
府
采
购
预
算
是
指
采
购
机
关
根
据
亦
业
发
展
计
划
和
行
政
任
务
编
制
的
、
并
经
过
规
定
程
序
批
准
的
年
度
政
府
采
购
计
划
。

2.
政
府
采
购
政
策
功
能
的
执
行
和
落
实
情
况
(1
分
)
,
落
实
不
到
位
的
酌
情
扣
分
。

部
门
管
理
资
金
管
理
(8

( 2
0分
)

分
)

1.
资
金
支
出
规
范
性
(1
分
)
。
资
金
管
理
、
费
用
标
准
、
支
付
符
合
有
关
制
度
规
定
，
按
事
项
完
成
进
度
支
付
资
金
的
，
得
1分
，
否
则
酌
情
扣
分
。

2.
资
金
调
整
、
调
剂
规
范
性
(1
分
)
。
调
整
、
调
剂
资
金
累
计
在
木
单
位
部
门预
算
总
规
模
10
%的
，
得
1分
；
超
出
10
%的
，
超
出
一
个
百
分
点
扣
0.
1分
，
直
至
1

分
扣
完
为
止
。

财
务
合
规
性
(3
分
)

3.
0 0

3.
会
计
核
算
规
范
性
(1
分
)
。
规
范
执
行
会
计
核
算
制
度
得
1分
，
未
按
规
定
设
专
账
核
算
、
支
出
凭
证
不
符
合
规
定
或
其
他
核
算
不
规
范
，
酌
情
扣
分
。

4.
发
生
超
范
围
、
超
标
准
支
出
，
虚
列
支
出
，
截
留
、
挤
占
、
挪
用
资
金
的
，
以
及
其
他
不
符
合
制
度
规
定
支
出，
木
项
指
标
得
0
分
。

2
1






